
智行理财网
期货自成交处罚(期货 自我成交)

近期，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上海奉贤法院）公开开庭审理并宣判了一
起
以开展期货居
间为名变相从事期货交易咨
询业务的非法经营刑事案件
。法院认定两名被告人构成非法经营罪，判处宋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
十万元，判处佘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，同时禁止两名被告人自
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三年内从事期货居间职业。目前，案件已生效。

据悉，该案系全国首例期货居间人非法经营期货交易咨询业务刑事案件。

2019年5月，被告人宋某成立一家信息咨询公司，并以该公司名义为上海、北京的
数家期货公司提供居间服务，与其签订居间协议的期货公司按约80%的比例向其返
还居间客户支付的交易手续费。2019年11月，另一被告人佘某入股该公司，参与
经营，负责员工培训等工作。

经营期间，宋某、佘某为牟取利益，在未经中国证监会批准、未取得期货投资咨询
业务资格的情况下，招募刘某（另案处理）担任期货交易分析师，黄某、胡某等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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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人（均另案处理）担任业务员，以开展期货居间的名义变相从事期货交易咨询业
务。

宋某、佘某指使业务员通过网络渠道发布期货行情分析，以承诺开户后提供期货交
易辅导吸引客户开立账户；其后，指使分析师、业务员通过微信向客户提供“买点
”“卖点”“止盈点”“止损点”等投资建议，引导、鼓励、促成客户交易，从而
产生更多交易费。

至2021年底，被告人宋某、佘某等人向多名客户提供期货投资咨询服务，从期货公
司处分得手续费返佣400余万元。经查证，其中包含徐先生在内的三名投资人根据
宋某、佘某等人提供的期货投资咨询建议进行交易并支付手续费，宋某、佘某从三
人交纳的手续费中非法获利24万余元，宋某实际分得19万余元，佘某实际分得5万
余元。被公安机关抓获后，宋某退出违法所得10万元，佘某退出违法所得5万元。

法院判决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被告人宋某、佘某结伙，违反国家规定，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
批准非法经营期货业务，扰乱市场秩序，情节严重，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经营罪，
且属共同犯罪。

被告人宋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，系主犯。被告人佘某在犯罪中起次要作用，
系从犯。两名被告人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，可以依法从轻处罚；能够自愿
认罪认罚，可以依法从宽处理；审查起诉期间，在亲属的帮助下能够主动退出部分
违法所得，可以酌情从轻处罚。

结合两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性、认罪悔罪态度等，法院作
出上述判决。

法官说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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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娟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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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大代表、伽蓝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总经理

期货居间业务不能无序发展，本案反映出部分期货居间人在合法经营的外表下从事
着损害投资人权益的非法勾当，给当前期货市场的健康、良性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
。

上海奉贤法院依法惩治行业乱象，严厉打击损害投资人权益、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
行为，精准适用法律，发挥了司法的教育、评价、指引、规范功能，警醒相关从业
人员恪守行业规范，加强法治意识，也给广大投资人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。特别
提醒投资者，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，面对网络上形形色色的“投资专家”要谨慎辨
别，选择正规渠道理性投资，不要轻易掉进理财陷阱。

法条链接

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

第二百二十五条 违反国家规定，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，扰乱市场秩序，情
节严重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
倍以下罚金；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
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：

……

（三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、期货、保险业务的，或者非
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；

……

第二十五条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。

……

第二十六条 组织、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/ 6



智行理财网
期货自成交处罚(期货 自我成交)

的，是主犯。

……

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，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、指挥的全部犯罪
处罚。

第二十七条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，是从犯。

对于从犯，应当从轻、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。

第六十七条 ……

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，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，可以
从轻处罚；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，可以减轻处罚
。

第五十二条 判处罚金，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。

第五十三条 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。期满不缴纳的，强制
缴纳。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，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
行的财产，应当随时追缴。

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，经人民法院裁定，可以延
期缴纳、酌情减少或者免除。

第六十四条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，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；对被
害人的合法财产，应当及时返还；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，应当予以
没收。没收的财物和罚金，一律上缴国库，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。

第三十七条之一 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，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
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，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，禁止
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，期限为三年至五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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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禁止从事相关职业的人违反人民法院依照前款规定作出的决定的，由公安机
关依法给予处罚；情节严重的，依照本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。

其他法律、行政法规对其从事相关职业另有禁止或者限制性规定的，从其规定
。

二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

第十五条 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
，愿意接受处罚的，可以依法从宽处理。

来源丨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

文字：胡玉洁

责任编辑丨张巧雨

声明丨转载请注明来自“上海高院”

Powered by TCPDF (www.tcpdf.org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/ 6

http://www.tcpdf.org

